
國⽴彰化師範⼤學

日日行，不怕千萬里。

在彰化師大開始您的

第一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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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學院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校長 敬上

仲夏之候，萬物並秀，歡迎各位來到彰師大。本校進修學院碩士在職專班向為中部地區在職進修重

鎮，結合產官學研管道，拓展多元推廣教育，是學校一貫努力的方向，開設境外進修推廣教育課程，更

成功推動了國際化進程。在職專班同時也是學習的深度探索，每一門學科都是學術與技能的保證，我們

因應時代的需求，科技賦能，致力新知，注重學生的專業能力與職業發展，配合政策的創新永續，職能

涵養之強化，培育具卓越管理與前瞻思維之優秀人才，提升本校實踐力行哲學，創新前瞻教育文化。

近年隨著人工智慧的崛起，AI技術的突飛猛進，就業市場競爭激烈，許多人擔心被機器人取代，可

是事實告訴我們，職場上，人性化比以往更不可或缺，人才特色的T型人才培育講求「專才」與「通

才」，在職教育正是知識力量與專業技術的深化學習，技術＋能力＝成功的通行證，希望各位在校期間

提高學識智能與職業技術，找到自己的機會，發揮更多價值，成為獨一無二的人才。

科技是通往未知世界的窗，更是通往未來的邀請函，競爭力藏在學習的能力裡，技能知識升級，機

會自來，AI時代，不學習就會被淘汰，唯有跟上潮流趨勢，才能引領未來，期待各位在校的學習歷程中，

不只滿足專業知識的掌握，更能在學習過程中培養新時代的能力，成為終身學習的「智者」，涵養專業

技能的「能者」，駕馭新知的「勇者」。

學習，是人生最好的投資，各位在工作之餘猶孜孜向學，堅持進修的精神令人感佩，謹向潛心問學

的同學致以最深的敬意與歡迎，學脈在茲，愿乘知識之翼，共赴時代之約。

二○二五年七月

實踐力行哲學，創新前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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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訓 新、本、精、行

校訓
精神

思維創新、篤實務本、
術有專精、實踐力行

校徽

校徽形狀由齒輪意象構成，象徵轉動臺灣
的教育環境，中間有一個傳統師範的象徵
－鐘鐸，意味振聾發聵，鐘上鑲有「天」
字型的圖案，其涵育白沙人具有「究天人
之際，通古今之變」的素養；校名頭尾各
有一朵中華民國國花－梅花，代表師範堅
忍不拔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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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德校區

環境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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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校區

環境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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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學院業務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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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學院地理位置圖

教學大樓6樓
進修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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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學院空間配置圖

位 置：進德校區教學大樓6樓（教學服務組）

服務時間：週一至五，上午８時至晚上９時(學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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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lass教室
貴賓室 檔案室 辦公室辦公室

教研中心 總務推廣組 秘書室 院長室 哺乳室



進修學院網⾴及重要法規－1

進修學院官網：

學生可查詢註冊、課務、畢業離校等碩士在職專班各項法規及表單。

網址：https://cee.ncue.edu.tw/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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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學院網⾴及重要法規－2

進修學院首頁>學生專區>新生專區、法規專區、表單下載

• 重要時間：選課、開學
• 重要法規：學則、修業準則
• 重要通知：註冊通知
• 申辦業務表格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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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服務組業務簡介

在職班總量及招生：

 教師進修碩士在職
專班

 碩士在職專班
 新住民碩士在職專
班

 境外碩士在職專班

學籍管理：註冊、休學、
復學、退學、雙重學籍
及畢業離校。
學分抵免：學分抵免登
錄及核發學分抵免證明
書、終身學習時數（公
務人員）。
學位考試：畢業學分審
查、學位考試申請、學
位考試程序。
畢業離校：畢業離校手
續及學位證書。

選課作業：網路選課及
加退選作業。
繳納學雜費：繳費單、
退費、就學貸款、學雜
費減免。
其他：教學評量、教師
鐘點費、學術研究倫理。

學生請假：學生事假、
病假、公假等作業。
兵役相關：緩徵、儘後
召集等。
停車證：汽（機）車停
車證申請。
碩士學分班：隨班附讀
及專班。
新生體檢：新生團體健
康檢查。
其他：團保理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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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資料更新

學生學籍資料

新生於入學後，請務必至「教務系統」確認個人學籍資料是否正確?

路徑：學校首頁＞在學生＞教務系統＞＋學籍＞SA120個人資料維護

學籍資料(含通訊資料):本校舊生註冊通知已全面取消寄發紙本通知，

改以E-Mail及簡訊方式通知。

更改學籍資料：

請至進修學院網頁下載「進修學院學生更改學籍資料申請書」填寫後，

檢附身分證影本，送教學服務組；如更改姓名等須另附戶籍謄本等相
關證明文件。

E-Mail及手機號碼請務必

填寫正確，以免遺漏重要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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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系統學籍資料確認

https://webap.ncue.edu.tw/Student
https://cee.ncue.edu.tw/files_downloader.php?sn=72&types=2
https://webap.ncue.edu.tw/Student


網路選課、教學評量

註冊繳費

學分抵免

停車證申請

兵役問題

新生體檢

學術研究倫理

雙重學籍

新生應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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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選課、教學評量

網路選課

教學評量

本校首頁→在校生→教務系統→登入

【帳號=學號、密碼=身分證全部共10碼(含大寫英文字母)】

選課→SC020網路加退選作業→加選或代碼選課

【最好使用Microsoft Edge進入本校教務系統】

課程查詢：本校首頁→在校生→ 課程與學習→開課查詢

網路加退選截止時間： 114年9月19日(五)11:59PM止

SG010 教學即時回饋意見：學期第08～12週

SG020 教學意見反應問卷：學期第13週起

本校首頁→在校生→教務系統→登入→教學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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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繳費-1

繳費方式（學分費及雜費）

請至「臺灣銀行學雜費入口網」https://school.bot.com.tw/查詢。

繳費單下載：選學生登入→輸入代收類別：111792 →本人身分證字號→學號→出生

年月日(0+民國出生年月日共7碼) →於所屬學期之繳費單查詢資料

請自行至臺灣銀行學雜費
入口網查詢及下載繳費單，
不再寄發紙本繳費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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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繳費-2

學分費補繳及退費（新生預繳，加退選確認學分數後）

就學貸款及學雜費減免

辦理窗口

補繳學分費：敬請於114年10月12日前完成補繳

少修學分： 114年9月30日至10月3日申請辦理預繳退費

抵免學分：抵免學分審核通過者，將按系所送達時間統一造

冊辦理退費

就學貸款申請： 114年8月8日(五)截止

學雜費減免申請： 114年8月8日(五)截止

洪先生：分機5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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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抵免、學生證

114學年度第１學期學分抵免作業

新生學生證

申請日期： 114年9月1日(一)～9月12日(五) 。

申請方式：

 請填寫「抵免科目學分申請表」，並送交各系所進行審查作業。

 請依各系所「114學年度課程規劃表」所列之必、選修課程填寫，

全部一次提出申請。

 檢附成績單或學分證明書正本。

受理單位：各所屬系所

進修學院莊小姐，分機：5417 。

114年9月8日起送請系所轉發至各班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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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車證申請

申請期期： 114年8月1日至9月2日申請。

申請方式：(線上申請)

 請至「停車證線上申請管理系統」線上提出申請，(帳號：學號、密碼：身分

證字號)

 路徑：本校首頁→在校生→學生事務→「停車證線上申請管理系統」，

 網址： https://webap1s.ncue.edu.tw/OGS_PARKING/index.aspx

申請費用及權限：(如下表）

班別 校區
學期停車證

停車場清潔費

學年停車證

停車場清潔費
可使用校區 使用權限

夜間班

進德校區 1,200元 2,400元 進德校區、寶山校區通用
• 週一至週五：16:00至23:00。

• 週六及週日：全天。

• 其餘時段：依學生臨時停車規定收費

（憑學生證半價）。寶山校區 600元 1,200元 限寶山校區使用

修習教育學程

學生
進德校區 2,000元 4,000元 進德校區、寶山校區通用

• 限本院至日間部修教育學程學生

• 收費標準：500元/月

• 週一至週五：7:00至23:00。

• 週六及週日：全天。

• 其餘時段：依學生臨時停車規定收費

（憑學生證半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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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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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役問題

申請兵役緩徵或儘後召集

申請時間：開學後二週內申請

114年9月8日(一)～9月19日(五)

申請表資料：

請填寫「儘後召集、緩徵申請表」，請郵寄、親送或由系所辦公室轉交本院

教學服務組。

 未服兵役新生辦理兵役緩徵。

 有後備軍人身分新生辦理儘後召集，均應填寫表單。

 後備軍人請加附退伍證明書影印本乙份。

辦理窗口：進修學院莊小姐，分機：54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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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團體體檢

新生團體體檢

團體體檢分二個校區辦理：

日期 檢查地點 檢查時間

9月11日(四)
進德校區

學生活動中心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16點

(12：00-13：00休息)

9月9日(二)
寶⼭校區

科技學院1樓

上午9點00分至下午16點

(12：00-13：00休息)

體檢費用：新台幣730元，請自備零錢，於現場繳費；低收入戶持證明文件者，免檢查費用。

 請先至本校網頁首頁/新生領航網/註冊流程/新生體檢基本資料建立，

https://reurl.cc/pMDd3Q可進入上述網頁填寫問卷，以利當天體檢流程順暢。

※注意事項：
 穿著輕便的服飾，勿掛金屬飾品及攜帶貴重物品。

 女性若遇生理期當日，請告知醫檢人員；女性懷孕或疑似懷孕，請勿照X光。

 本次體檢不需禁食，有慢病者，如：高血壓、糖尿病等，請勿停藥

 請攜帶健保卡或學生證，以核對身份。

學生健康檢查資料卡

時間：因故無法到檢者，請於10月11日(六)前繳交健檢報告。

收件窗口：學務處醫護室，趙小姐，分機5743。

依據教育部學生健康檢

查實施辦法規定新生入

學時，一律須繳交體檢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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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究倫理-1

本校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實施要點

「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
－106學年度起入學碩、博士班學生均須修習

－申請學位考試前修習並通過總測驗，未通過不得申請學位考試。

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網路教學平台：

至網路教學平台自行修習（ https://ethics-s.moe.edu.tw/login/s/ ）

學生登入：(1)身份：必修學生、(2)學校：彰化師大 (3)帳號：學號、(4)密碼：學號後5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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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究倫理-2

學位授予法

第 17 條

學校授予之學位，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予撤銷，並

公告註銷其已頒給之學位證書；有違反其他法令規定

者，並依相關法令規定處理：

一、入學資格或修業情形有不實或舞弊情事。

二、論文、作品、成就證明、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或

專業實務報告有造假、變造、抄襲、由他人代寫

或其他舞弊情事。

學校依第一項規定撤銷學位後，應通知當事人繳還該

學位證書，並將撤銷及註銷事項，通知其他專科學校、

大學及相關機關（構）。

本校博、碩士學位論文違反學術倫理案件處理要點

第七點

經審定確認博、碩士學位論文違反學術倫理情節重大者，

應予撤銷學位，公告註銷其已發之學位證書，通知繳還

學位證書，並將撤銷與註銷事項，通知其他大專校院及相

關機關(構)；其有違反其他法令者，並應依相關法令處理。

經審定未達前項程度，但仍有違反學術倫理上之瑕疵時

審定委員會得限期被檢舉人修正或補正涉案論文，並修

正完成之論文重新陳送本校及國家圖書館保存。

經取消畢業資格並撤銷學位者，視同退學論處，即使未

滿修業年限，亦不得回校繼續修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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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重學籍

法規：本校學生雙重學籍處理要點

本要點所稱雙重學籍，謂同時在國內、境外大學校院或在本校系（所）註冊入學
修讀學位者。

申請雙重學籍學生，應於雙重學籍事實發生之當學期開學後一個月內，向本校就
讀系、所提出申請，經導師或指導教授、系、所主管、院長同意，並經進修學院
院長核定後，始具跨校或於本校雙重學籍資格。

本校學生未經本校同意具有雙重學籍者，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同時在國內、境外其他大學校院註冊入學者，應予退學。
（二）同時在本校二個以上系 ( 所 ) 就讀者，應選擇其中一個系 ( 所 ) 就讀，其他

系(所 )之學籍應予註銷。

申請方式：

請填寫「本校進修學院雙重學籍申請書」

須檢附對方學校下列資料：

(1)學籍證明(在校證明、休學證明或錄取暨報到通知書)

(2)歷年成績單(含當學期選課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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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ee.ncue.edu.tw/regulation_newdownloader.php?sn=113&types=1
https://cee.ncue.edu.tw/files_downloader.php?sn=111&types=2


修習教育學程

碩士在職專班學生得修習教育學程

本校教育學程甄選簡章（報考資格）【每年簡章約10月公告】

研究生報名資格：本校各學系(所)碩士班及博士班學生、進修學院碩士在職專班學生

（102學年度起在職進修碩士學位班招生考試入學者）。

無甄選資格者：休學、當學年度將畢業之學生(碩四、在職專班碩六)。

修習辦法：『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教育學程修習辦法』

 網址：師資培育中心/相關法規/師培中心法規

https://practiceweb.ncue.edu.tw/var/file/7/1007/img/79/576878696.pdf

有意修習教育學程
學生，請勿必留意
師資培育中心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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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practiceweb.ncue.edu.tw/var/file/7/1007/img/79/576878696.pdf
https://practiceweb.ncue.edu.tw/var/file/7/1007/img/79/576878696.pdf


聯絡我們

cee@cc2.ncue.edu.tw

國立彰化師範⼤學進修學院

(04)723-2105#5406

https://cee.ncu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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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學院是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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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為您服務


